
各类老年人补贴申办指南（2023 版）
一、60 周岁以上老年人体检补助

1.政策依据

《关于做好老年人高龄补贴和体检补助发放工作的通知》（青黄民字〔2016〕

37 号）。

2.政策内容

每人每年 150 元。

3.办理条件

（1）具有本区常住居民户口、年龄 60-79 周岁的老年人；

（2）具有青岛市常住居民户口、80 周岁以上的老年人，即 80 周岁以上的

老年人为全市通办。

4.办理流程

（1）符合条件的老年人，由本人或其代理人填写《黄岛区 60 周岁以上老年

人体检补助申请表》，报户口所在地的村（居）民委员会。

（2）村（居）民委员会接到申请后，经审查核实无误，报镇街审批，各镇

街将汇总花名册报区民政局备案，区民政局以镇街为单位汇总报区财政局，区财

政局将补助经费拨到青岛农商银行，社会化方式发放到老年人银行卡中。

5.申报时间

每年 4-5 月发通知，组织镇街申报。

6.发放时间

根据上级文件通知，每年重阳节前后发放体检补助。

7.主管科室及联系方式

青岛西海岸新区民政局养老服务工作室，0532-85172832。

8.具体办理地点及联系方式

各镇街民政部门或所在村（居）民委员会。

二、80 周岁以上老年人高龄津贴

1.政策依据

《关于做好老年人高龄补贴和体检补助发放工作的通知》（青黄民字〔2016〕

37 号）。

2.政策内容



补贴标准为：80—89 周岁的老年人高龄补贴标准为 100 元/人/月；90—99

周岁的老年人高龄补贴标准为 200 元/人/月；百岁老人高龄补贴标准为 700 元/

人/月（含青岛市 300 元）。

3.办理条件

具有本区常住居民户口、年龄 80 周岁以上的老年人（享受低保老人待遇的

老年人不在此范围内）。

4.办理流程

（1）符合条件的老年人，由本人或其代理人向户口所在地的村（居）民委

员会提出高龄补贴申请，填写《黄岛区 80 周岁以上老年人高龄补贴申请审批表》。

（2）村（居）民委员会接到申请后，经审查核实，报镇街审批。

（3）老年人高龄补贴每月均可申报。已经死亡的老年人，自死亡之日起下

个月停发；户口迁入的老年人，户口迁入当月可申请享受老年人高龄补贴待遇。

5.申报时间

随时申报。

6.主管科室及联系方式

青岛西海岸新区民政局养老服务工作室，0532-85172832。

7.具体办理地点及联系方式

各镇街民政部门或所在村（居）民委员会。

三、60 周岁以上经济困难老年人补贴

1. 政策依据

《关于完善经济困难老年人补贴制度的通知》（青民福〔2018〕33 号）。

2.政策内容

补贴标准为：60－79 岁老年人为 80 元/人/月；80－89 岁老年人为 120 元/

人/月；90－99 岁老年人为 220 元/人/月。

3.办理条件

具有本区户籍，60-99 周岁城乡特困和低保老年人。

4.办理流程

经济困难老年人补贴无需申请，各镇街每月根据低保数据调整汇总报区民政

局备案，区民政局以镇街为单位汇总报区财政局，区财政局将补助经费拨到青岛

农商银行，社会化方式发放到老年人银行卡中。

5.主管科室及联系方式

青岛西海岸新区民政局养老服务工作室，0532-85172832。



四、60 周岁以上老年人意外伤害险

1.政策依据

《青岛市民政局 青岛市公安局 青岛市财政局关于印发〈青岛市 60 岁以上

老年人意外伤害保险工作实施方案〉的通知》（青民福〔2018〕28 号）。

2.政策内容

保险费为 25 元/人/年。

3.办理条件

依据市公安局户籍管理部门提供的各区（市）年满 60 周岁以上的老年人统

计人数，以区（市）为单位出具保险单。本市户籍老年人参保实行免清单投保，

凡年满 60 周岁以上的户籍老年人自动纳入保险和理赔范围。

4.具体流程

由民政部门作为实施主体，与保险经纪公司、保险公司签署保险合同。依据

青岛市公安局户籍管理部门提供的年满 60 周岁以上的老年人统计人数，以区为

单位出具保险单。

5.报险流程

发生意外事故→拨打 4001001117→400 呼叫中心向所在区（市）保险共保体

中的首席承保人报案同时调度相应区域查勘人员进行现场查勘→区域理赔服务

人员进行赔案查勘和资料收集→区域理赔服务人员将理赔资料上传首席承保人

→首席承保人理赔作业处理并支付赔款给受益人。

6.主管科室及联系方式

青岛西海岸新区民政局养老服务工作室，0532-85172832。


